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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土地地块出让评估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42519062020251204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乙方：上海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明宝（男）

地址：华青南路 757号 地址：上海上海市杨浦区

电话：33861916 电话：021-58881688

联系人：江丽萍 联系人：祁琳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下列项目的评估业务，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估价对象概况

1、估价对象：以实际委托书中的为准

2、估价目的：对评估估价对象存量补地价所涉及的地块土地市场价格进行评估，为协

议补缴地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费用及支付

1、本项目收费按沪价房（1996）第 088 号标准收费，各档差额计费率见如下表：

档次 计费额度（万元） 差额计费率‰

1 100 以下（含 100） 4

2 101 以上至 200 部分 3

3 201 以上至 1000 部分 2

4 1001 以上至 2000 部分 1.5

5 2001 以上至 5000 部分 0.8

6 5001 以上至 10000 部分 0.4

7 10000 以上部分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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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收费标准及成交折扣率进行计算，结算时按实际发生委托的地块进行，累计支付

金额不超过包件预算金额的 110%。

2、支付方式及支付日期

□ 现金/支票，提交报告同时结清费用

□√ 银行转账

服务费用：本合同项目服务费用按成交折扣率 500000 %作为按实结算的标准。伍拾万

元整

服务期限：本项目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采取一次招标三年延用，分三个年

度分别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

3、由于无法预见的原因，在乙方已经开展工作后，本项目不再进行，则除本约定书第

六条约定终止的情况外，甲方不得要求退回预付款项，并且甲方应根据乙方的工作开展情况，

给予乙方相应的工作补偿费。

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约定日期为乙方如实提供知悉的与估价相关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测量成果报告等估价相关资料，并声明对所提供的估价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没有误

导、隐匿或虚报的情况。

2、协助乙方搜集估价工作所必要的资料及估价对象实地查看等工作。

3、按时获取估价报告，并按估价报告确定的估价目的使用估价报告，不做他用。

四、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信守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评估规范，对出

具的估价报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对在评估过程中知悉的甲方商业机密，负有保密义务。

3、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准确性。

4、按本合同确定的金额及进度收取估价费用。

五、估价报告交付期限、交付方式及使用

1、在甲方提供估价对象全部相关资料后 3 个工作日内，经实地踏堪后，乙方提供初步

估价结果。

2、甲方收到初步评估结果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当向甲方提供正式评估报告。正稿

一式贰份，以报告送达的相关凭证为准。

3、估价报告仅供甲方为本合同中的评估目的使用。甲方应当合理使用评估报告，不得

修改或删节乙方提交的估价报告，不得修改或删除重要的数据、重要的附件和所作的重要说

明。乙方不承担因甲方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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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约定事项的终止

1、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应当按约履行，不得无故终止。如遇法定情形或特殊原因确需

终止的，提出终止的一方应提前书面通知另一方，并由双方协商解决。

2、在终止合同的情况下，乙方有权就本合同终止之日前对约定的事项所付出的劳动收

取合理费用。

七、违约责任

本合同履行期间，任何一方需要变更本合同约定内容，必须征得对方同意并签订书面变

更协议。任何一方违约且对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由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八、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在履约过程中若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

权向估价对象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本约定书的法律效力

1、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并

在双方履行完成约定事项后终止。

2、本合同一式 5 份，甲乙方各执 2 份，交同级财政主管部门备案 1 份，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十、其他约定

如有，则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协议条款以最新版本的协议为准。

十一、解释顺序

1、合同文件相互解释，互为说明。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及优先解释顺序如下：

（1）本合同执行中双方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及双方确认的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的会谈纪要；

（2）本合同书；

（3）本项目中标或成交通知书；

（4） 乙方的本项目响应文件；

（5）本项目磋商文件或采购文件中的合同条款；

（6）本项目磋商文件或采购文件中的采购需求；

（7）其他合同文件（需列明）。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按照上述文件次序在先者为准。

同一层次合同文件有矛盾的，以时间较后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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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合同的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的

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内容与本合同不一致处，从补充协议。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日期： 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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